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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上海海君君实实生生物物医医药药科科技技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关关于于签签署署许许可可协协议议的的公公告告 

重重要要内内容容提提示示：： 

 近日，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许可

方签署了《许可协议》（以下简称“许可协议”）。根据许可协议，许可方授予公

司在大中华区（包括中国大陆、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

内开发、制造、使用、进口、出口、销售和以其他任何方式商业化两款双靶点融

合蛋白的独占许可权利和分许可权利，同时公司和许可方按照 50%∶50%的权益

比例享有在全球范围内开发、制造、使用、进口、出口、销售和以其他任何方式

商业化其中一款许可产品的所有权益。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向许可方支付相应首

付款、里程碑款及销售提成，同时许可方将可能向公司支付大中华区外的分许可

收入。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最终许可产品能否成功获批上市存在一定风险。此外，许可协议中所约

定的里程碑款及销售提成的支付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最终付款金额尚存在不确

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一一、、交交易易概概况况 

近日，公司与许可方签署了许可协议。根据许可协议，许可方授予公司在大

中华区（包括中国大陆、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内开发、

制造、使用、进口、出口、销售和以其他任何方式商业化两款双靶点融合蛋白的

独占许可权利和分许可权利，同时公司和许可方按照 50%∶50%的权益比例享有

在全球范围内开发、制造、使用、进口、出口、销售和以其他任何方式商业化其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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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款许可产品的所有权益。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向许可方支付相应首付款、里

程碑款及销售提成，同时许可方将可能向公司支付大中华区外的分许可收入。 

本次交易标的是两款双靶点融合蛋白（即许可产品 1 及许可产品 2），主要

用于恶性肿瘤治疗。目前许可产品 1 处于海外 I 期临床试验阶段，公司已向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许可产品 1 在国内的 I 期临床试验申请，许可产品 2 处于临

床前研究阶段。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君实生物医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董事会和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因涉及商业敏感信息和商业秘密，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君实

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管理制度》，履行公司

内部信息披露豁免流程，对交易对方和交易标的相关信息予以豁免披露。 

二二、、许许可可协协议议主主要要内内容容 

（一）许可情况 

1、许可产品 1 

许可方授予公司在大中华区内开发、制造、使用、进口、出口、销售和以其

他任何方式商业化许可产品 1 的独占许可权利和分许可权利。同时，许可方授予

公司在大中华区外对许可产品 1 的优先购买权。 

2、许可产品 2 

公司和许可方按照 50%∶50%的权益比例享有在全球范围内开发、制造、使

用、进口、出口、销售和以其他任何方式商业化许可产品 2 的所有权益，同时，

许可方授予公司在大中华区内开发、制造、使用、进口、出口、销售和以其他任

何方式商业化许可产品 2 的独占许可权利和分许可权利。 

（二）财务条款 

1、首付款 

许可协议签署后，公司将向许可方支付 150 万美元首付款。 

2、里程碑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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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根据许可产品研发进展和销售情况向许可方支付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7.4 亿元的里程碑款。 

3、销售提成 

公司将根据其中一款许可产品在大中华区的销售情况向许可方支付该许可

产品在大中华区年度净销售额个位数百分比的销售提成。 

4、分许可收入 

若许可方将基于许可方知识产权项下的权利或从公司获得的分许可权利授

予第三方，以在大中华区外开发、商业化、制造、使用、销售、进口或出口许可

产品，许可方将可能向公司最高支付分许可收入的 20%或 2 亿美元（孰低）。 

（三）期限和终止 

许可协议于合作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除非根据本协议约定提前终止，本协

议至许可产品的销售提成期限在最后一个国家结束为止。销售提成期限即许可产

品 1 在一个国家首次商业销售之日起至构成有效索赔的最后之日或满十周年之

日（孰晚）终止。销售提成期限在一个国家结束时，本协议项下在该国所有有效

的许可权利将成为永久的、不可撤销的、全额支付的和免特许权使用费的许可权

利。 

（四）适用法律与争议解决 

许可协议应受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美国法律管辖。本许可协议项下争议将在

加利福尼亚州裁决。 

三三、、协协议议签签署署对对公公司司的的影影响响 

本次许可协议的签署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有利于丰富公司研发管线，完

善公司的市场布局，为市场尚未满足的临床需求提供治疗选择，将对公司的持续

经营产生积极影响。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近期的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带来重大影响。本协议签署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经营范围发生变化，对公司

独立性没有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四、、风风险险提提示示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产品从研发、临床试

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最终许可

产品能否成功获批上市存在一定风险。此外，许可协议中所约定的里程碑款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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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提成的支付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最终付款金额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有关

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1 月 20 日 
 


